	臺中市中山堂藝文廣場使用申請表	1141215
受理日期：

	活動名稱
	

	申請單位
	
	統一編號
	

	負 責 人
	
	聯絡電話
	/手機：

	聯 絡 人
	
	聯絡電話
	/手機：

	E - mai l
	

	地	址
	

	同時租用中山堂演藝廳？  □是(得優先租用藝文廣場)
租用時間：	年	月  日至	 月	  日
活動名稱：
□否

	活動性質
	□音樂 □戲劇 □舞蹈 □公益活動

	參加人數
	預估參加人數：	人/天

	申請程序
	1. 應於場地使用日三十日前，檢具中山堂藝文廣場使用申請書，向本局提出。
2. 應於場地使用日十五日前繳清場地使用規費，逾期者視為放棄使用場地之權利。
3. 藝文廣場租借時間為9時至17時。

	活動內容與 概 要
	1. 表演內容是否有使用低頻之樂器（如大鼓）或音響：□否□是/請敘明：
2. 活動內容概要(若此欄位不敷填寫，請於活動企劃書詳細說明)：









	使用日期
	活動起訖時間(含撤場時間)
	場地使用費
	備註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
工作車輛
	擬進入廣場區域之工作車輛： 
1.堆高機	部（僅限載重 3 噸以下）。
2.貨車/其他車輛	部（裝卸完畢後應即刻駛離）。

	雨天備案
	□一般雨量，備雨具照常舉行 ； 遇豪雨或颱風 □延期	□取消

	環境清潔
維	護
	□自行處理	□委廠商執行/廠商名稱

	流動廁所
租	賃
	□自行租賃	□委廠商執行/廠商名稱

	
安全維護
	1. 佈場、活動及撤場期間安排	人擔任公共安全維護工作。
2. 廣場：使用單位應安排至少 1 名以上保全人員，於現場負責廣場活動期間之安全與秩
序維護工作。

	
電力使用
	
□自行處理	□委廠商執行/廠商名稱

	其他配合單	位
	· 指導單位：	□協辦單位：
· 贊助單位：	□執行單位：

	
提供附件
	· 活動企劃書	□場地配置圖及實際比例圖表
· 臨時建物許可文件	
· 公共意外責任險保單(使用首日前14天提供本場館備查)

	申 請 人【金融機構設有帳戶】：	（蓋章）
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：	（蓋章）
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：
地	  址：□□□-□□□
電	話：

	審核結果
	□許可使用
□不同意使用，原因：
  □違反法令規定  □違反公序良俗  □有販賣或主動募款行為（觀眾自由捐助不在此
    限）
  □性質有汙損地面、損害園區設施或植栽之虞  □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
  □此期間本局辦理活動，暫停外借   □其他經本局審查認定不宜之情形

	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	
	秘 


書
	
	主 


任
	

	承辦人
	
	
	
	
	

	股長
	
	
	
	
	

	備註：其他事項說明
	1.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(臺中市西區英才路600號)
2.電話：(04)23727311 分機311  FAX：(04)23712614
3.網址：https://hall.culture.taichung.gov.tw/HallFrontend/Home
4.Email：tchchungsanhall@gmail.com

	設備使用規	劃
	請附詳細配置圖，包含舞台、音響設備、帳篷、流動廁所、電力配置、轉播螢幕等設備擺放位置，並請標註各設備之數量、規格及尺寸等。


【注意事項】
1. 申請單位應遵守本場館演出場地、設備及其他空間管理要點，及政府相關法令，如建物管理、勞工安全衛生、噪音管制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2. 申請單位應指派聯繫窗口一人，負責統籌管理聯繫、作業督導及協調活動期間所有相關事宜。
3. 廣場舞台搭設位置，須經本場館審核同意，其舞台及活動用器材設施重量不得超過每平方公尺 750 公斤， 且應檢附結構技師簽證者始可為之。
4. 應於活動使用首日前 15日，提供活動完整設備使用規劃資料。
5. 活動遇豪雨或颱風達停止辦公及上課之標準，申請單位可提出延期或取消。
6. 活動中有銷售商品之行為應向活動所在地稅務機關申請報備，並開立合法銷售憑證。
7. 申請單位於租用場地內舉行義賣，須符合公益勸募條例並申請核可後，始可進行。
8. 使用完畢，當天須清除場地內之器物及垃圾，並恢復原狀。
9. [bookmark: _GoBack]其餘未盡事宜請依「臺中市中山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、臺中市公園及行道樹管理自制條例辦理。

臺中市中山堂藝文廣場使用切結書

壹、活動名稱： 
貳、使用時間：自中華民國   年	     月     日	午	時起至  年	月	 日	午	 時止。 
參、立切結書人同意遵守「臺中市中山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及下列使用規範。
一、使用臺中市中山堂（以下簡稱中山堂）藝文廣場，應遵守場地使用時間之規定(9時至17時)。各場地使用範圍區域，雖不包含所借用場地外圍公共區域之使用權，惟仍請保持公共區域空間動線之流暢。
二、使用場地不得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公共安全，使用期間之公共秩序，傷患急救及安全管理應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，妥為處理；並應注意聚集之人潮及使用之器材設備，不得有造成行人通行困難，阻礙建築物出入口及安全設備等行為。
三、使用各項設施或場地佈置時，應事先經臺中市政府文化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 同意，不得擅自啟用燈光、音響、舞台、吊具及各項設備，如需臨時裝接燈光等設備時，應會同本局場地機電管理人員辦理，使用完畢後應立即回復原狀，如有毀損應予賠償。
四、在本中心場地現場錄影、實況轉播，應先經主辦單位及主講者或演出者同意，並應符合著作權法規定，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處理，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
五、為維護公共安全，使用期間，請遵守消防法第 14 條及 14-1 條規定，不得使用以產生火燄、火花、火星等方式，進行表演性質之活動；或噴放(灑)可燃性微細粉末等易致火災之行為，以免受同法第 41 條及 41-1 條規定之處罰。
六、使用期間( 含裝台、拆台)，借用之物品應自行搬置；使用完畢後，並應負責歸還原位。
七、如需張貼海報、標語等，應在指定地點設置。
八、使用期間( 含裝台、拆台)所屬演出人員(含工作人員)，應自行投保意外險；申請單位也應依規定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，保險期間應自進行佈置工作時起，至活動結束場地回復原狀時止， 否則如發生事故，一律由立切結書人負責。
九、應依規定實施垃圾(廚餘)分類並請自行處理帶走，倘未遵守規定經環保機關告發罰單，罰款由立切結書人負責繳納。
十、本次活動若為售票性質活動，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9 條規定辦理「身心障礙者進入收費之公營或公設民營風景區、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， 憑身心障礙證明應予免費；其為民營者，應予半價優待。身心障礙者經需求評估結果，認需人陪伴者，其必要陪伴者以一人為限，得享有前項之優待措施。」
十一、藝文廣場租借時段及費用等詳請參閱「臺中市中山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及其附表。
十二、如有違反上開場地使用規範，本局得隨時停止場地使用，且因而所造成之損失由立切結書人自行負責，不得異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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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臺中市政府文化局

立切結書人（申請人） （蓋章）：


法定代理人或負責人（蓋章）：


統一編號或身分證字號：


地 址：□□□-□□□


電 話：

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



※本切結書(含附件)請加蓋單位騎縫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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